
DOSMI 文章服务合同

甲方：北京多学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7HUDF85D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碧桐园 7号楼 4层 421

乙方：刘琳

身份证件号码：421381200112086428

联系电话：19168672149

电子邮箱：LL2541012035@163.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远洋城万象花园 5栋 10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培训服务

（一）培训项目名称：DOSMI 文章服务（无助攻版）

（二）培训服务内容：

1. DOSMI 文章服务

第二条 服务费用

（一）收费标准（人民币含税）

培训服务费合计：__5700__元（大写：___伍仟柒佰___元）；其中__2500__

元（大写：___贰仟伍佰___元）为版面费，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将于甲方收到乙方

的全额款项后开始提供。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需要刊登的文章需已满足要求的杂志上刊登文章的要求，如因杂

志的要求或某些原因不得不更换杂志的，甲方应当征得乙方的同意。

（二）论文写作与发表培训工作，稿件质量及研究领域和技术路线需满足乙

方专业学科方向及出版社出版发行要求。

（三）甲方应当设置处理日常咨询、培训服务、合同争议的组织及专职人员，

并保障电话、在线咨询等沟通渠道畅通，确保本合同约定的培训服务项目正常履

行。

（四）甲方不得擅自改变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计划等内容，如有改变

需与乙方协商一致，重新订立合同或补充条款。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从合同签订日起，乙方不得私自向发表期刊杂志社询问（包括电话、

传真、邮件等）稿件进程，如产生对稿件的不利影响，由乙方承担责任。

（二）乙方应当按照与甲方协商确定的付费方式以及时限，向甲方足额支付

培训费用。

（三）乙方有按照本合同约定内容接受甲方培训服务的权利。

（四）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及时向甲方发送刊登文章所需的各类文件。

如因乙方延迟发送所需文件导致刊登延迟的，甲方对此不负责任。

第五条 退费条款

（一）服务尚未开始前，乙方提出退费的，可退款 5700 元（即培训服

务费的 100%）；

（二）甲方已联系乙方建群进行文字或语音沟通时，视为服务已经开始，此

时乙方提出退费的，可退款 4560 元（即培训服务费的 80%）；

（三）甲方工作人员向乙方发送刊登文章所需材料 list 后，乙方提出退费的，

可退款 2850 元（即培训服务费的 50%）；

（四）乙方与甲方确认刊登文章所需材料后，乙方提出退费的，可退款

元（即培训服务费的 20%）；



（五）需刊登的文章已经发往杂志所属出版社后，则不予退费。

第六条 保密条款

（一）本合同中所指的保密信息是指属于任何一方及其关联企业所有的，并

被该方视为秘密的技术、财务、知识产权或任何其它方面的信息；其不为公众所

知悉，能带来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并被采取了保护措施，且仅为执行本合同之

目的而使用，应予保密，不得披露。

（二）双方及双方的相关人员对合作内容及本合同的具体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不得向第三方人/平台（除服务过程中必须提供乙方相关信息的第三方等）泄露

本合同所载内容以及因本合同产出的各类文件。

（三）保密义务的期限为合同履行的整个期间及合同终止后的五十年内；本

合同如有任何部分被视为无效或不可执行，均不影响保密条款的有效性。

第七条 不可抗力条款

（一）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

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

责任。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如重大自然灾害、瘟疫、战争、骚乱等。

（二）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立即通知对方，说明不

可抗力的发生日期、事件性质，预计持续的时间及对该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并

应当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供证明。

（三）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影响，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应尽力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否则应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争议处理

本合同存续期间，因各类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甲、乙双方应及

时反馈和沟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效力

（一）本合同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或者双方采用合法有效的电子签名方式

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为双方唯一、有效、完整合同。合同存续期间，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合同文本。

（二）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对本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内容，签订

补充合同进行补充，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本合同的解除，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确认。

（三）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壹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署日期：2023 年 3 月 17 日 签署日期：2023 年 3 月 17 日


